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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

5月2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25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袁静女士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书面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华晨侃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时公司总经理吴永忠先生不再代行财务总

监职责。

华晨侃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华晨侃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职称。曾

任中信实业银行苏州分行客户经理、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迈特通信设

备（苏州）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威马汽车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晨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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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5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2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120号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静女士。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4人，代表股份371,800,093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32.95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325,156,69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8.82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5人，代表股份46,643,39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134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2人，代表股份52,775,0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78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6,131,7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0.543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5人，代表股份46,643,39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4.1348％。

2、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71,112,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2%；反

对5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同意52,08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79%；反对5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775%；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70,94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9%；反对 69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7%；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23,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60%；反对

6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15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370,920,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33%；反对 70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9%；弃权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95,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25%；反对

7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1%；弃权1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370,862,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8%；反对 76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弃权1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3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236%；反对

7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31%；弃权17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70,91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4%；反对 7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6%；弃权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8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91%；反对

7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9%；弃权17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51,824,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84%；反对 77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弃权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24,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84%；反对

7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弃权17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0%。

关联股东：孙洁晓、袁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370,94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4%；反对 68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弃权1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2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22%；反对

6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7%；弃权17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1%。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370,906,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7%；反对 7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弃权17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81,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3%；反对

7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3%；弃权17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4%。

表决结果：经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371,066,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55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6%；弃权1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4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07%；反对

5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07%；弃权173,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6%。

表决结果：经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 370,918,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8%；反对 72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弃权15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9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88%；反对

7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58%；弃权15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4%。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同意 370,937,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9%；反对 7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4%；弃权1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1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48%；反对

70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4%；弃权15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9%。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同意369,868,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4%；反对1,75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8%；弃权17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43,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398%；反对

1,75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09%；弃权 17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3%。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370,940,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9%；反对 70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弃权1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15,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20%；反对

7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3%；弃权15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8%。

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繁昌春兴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 370,898,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6%；反对 7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弃权1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73,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26%；反对

7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7%；弃权17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7%。

表决结果：经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1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51,74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29%；反对 8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91%；弃权1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74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29%；反对

8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91%；弃权1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0%。

关联股东：孙洁晓、袁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370,874,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0%；反对 77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4%；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4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58%；反对

7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3%；弃权15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9%。

表决结果：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370,65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6%；反对 77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6%；弃权3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632,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44%；反对

7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8%；弃权37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28%。

表决结果：通过，陆德宇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3））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6
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田杰和王艳菲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ST春兴 公告编号：2026-060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本次执行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执行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股权转让欠款10,800万元及逾期利息等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公司已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等规定对该事项计提了坏

账准备，此次终结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

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兴精工”）于近日收到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苏0591执11096号之一】，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孙洁晓先生应付的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欠款事项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5）苏 0591民初

3080号】，判决：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春兴精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800万元，并支付以10800万元未付部分为基数，自2022年

12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日止的利息；被告孙洁晓对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孙洁晓先生未按照上述判决书约定的时间履行相

关款项给付义务，公司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已立案执

行，并出具了《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苏0591执11096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12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107）。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苏0591执11096号之

一】，现本案执行措施已穷尽，仍无法顺利执结本案，故本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裁定如下：

申请执行人：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孙洁晓

终结本院作出的(2025)苏0591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被执行人负有向申请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的义务；财产状况发

生变化的，应如实向本院报告，直至债务全部履行完毕。

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的权利，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

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限制。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如不服本裁定，可依法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书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及副本。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等规定对该事项计提了坏账准备，此次终结执行不会对公司本

期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的权利，后续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将

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以保障公司合法权益。就案件后续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执行裁定书》【（2025）苏0591执11096号之一】。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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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林汝捷先生持股比例由

20.12%被动稀释至19.96%，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12日至2026年5月22日，公司2025年度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累计

已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数为 6,353,034股，公司总股本从 772,602,178股增加至 778,955,212
股，公司控股股东林汝捷先生不是 2025年度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

化，因此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由20.12%被动稀释至19.96%，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林汝捷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55,452,029

38,863,007

116,589,022

持股比例

20.12%

5.03%

15.09%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55,452,029

38,863,007

116,589,022

持股比例

19.96%

4.99%

14.97%

注1：上表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时，总股本为772,602,178股；计算“本次权益

变动后持股比例”时，总股本为778,955,212股。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0

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跨越5%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9

除权（息）日

2026/6/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4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

股和配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

期分红规划的议案》，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78,842,3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643,000
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 78,199,3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9,549,825.00元（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

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8,

199,300×0.25÷78,842,300≈0.25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9

除权（息）日

2026/6/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元；持股期限

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

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2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

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2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25元。对于香港投

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

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

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

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56928512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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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9

163,828,258

46.08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孔磊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全部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益飞列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2,458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16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2,458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16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2,058

比例（%）

99.9717

反对

票数

19,8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16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79,758

比例（%）

99.9703

反对

票数

22,100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163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254,692

比例（%）

99.9514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281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2,458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162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64,958

比例（%）

99.9613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43,900

比例（%）

0.0269

8、议案名称：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金融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2,658

比例（%）

99.9721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26,200

比例（%）

0.016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2,458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19,4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26,400

比例（%）

0.016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62,258

比例（%）

99.9597

反对

票数

22,100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43,900

比例（%）

0.026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至2024年度董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62,258

比例（%）

99.9597

反对

票数

22,100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43,900

比例（%）

0.02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58,400,709

0

5,381,349

比例（%）

100.0000

0.0000

99.1487

反对

票数

0

0

19,800

比例（%）

0.0000

0.0000

0.3648

弃权

票数

0

0

26,400

比例（%）

0.0000

0.0000

0.4865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87,005

5,194,344

85.7408

99.7101

4,700

15,100

2.1549

0.2899

26,400

0

12.104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5

7

11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
薪酬确认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6年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

关 于 2022 年 度 至
2024年度董事薪酬
确认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15,301

2,313,001

2,315,701

2,298,201

2,295,501

比例（%）

98.0436

97.9462

98.0605

97.3195

97.2051

反对

票数

19,800

22,100

19,400

19,400

22,100

比例（%）

0.8384

0.9358

0.8215

0.8215

0.9358

弃权

票数

26,400

26,400

26,400

43,900

43,900

比例（%）

1.1180

1.1180

1.1180

1.8590

1.859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4涉及董事薪酬，关联股东陈石实际未参与表决；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ASIAPACIFICGROUPINTERNATIONALLIMITED持有的公司表决权股份 69,527,766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3、4、5、7、11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文翔、杨子扬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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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8日、2026年4月30日披
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一季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6月1日（星期一）15:00-17:00举办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
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方式举行，参会方式如下：

1.APP/小程序：
下载“进门”App，搜索“002583”、“海能达”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海能达（002583）

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点击进入会议。

2.PC端：

访问网址 https://s.comein.cn/fc1qq9cb ，进入“海能达（002583）2025年度暨 2026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点击进入会议。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清州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蒋叶林先生、

董事兼财务总监康继亮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炎先生、独立董事张学斌先生。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现就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投

资者可于2026年6月1日（周一）中午12: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电

子信箱：stock@hytera.com，或按上述参会方式点击“问题征集”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业绩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6-03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